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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关于高校的管理问题成为一个重

点与热点话题，教授治学、去行政化等思潮成为

热议，不少的专家与学者则将高校管理的法制化

作为一个新的话题，因而依法治校备受关注。然

而，要处理好依法治校与高校自身的内部管理两

者的关系，我们认为，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一、依法治校与高校治理的关系

学术界对于高校依法治校一般作如下划分与

界定：第一，政府部门对学校依法履行管理职能；

第二，学校自身办学行为符合国家法规；第三，

学校内部有科学和健全的制度设计，并依照这些

制度自主管理。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前两者属

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所必然要求，

而不是依法治校的必要内涵，依法治校的指向就

应该是校内事务。

而当前比较热门的“治理”是针对传统的“管

理”而言的，它强调消解淡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的界限，倡导多元主体、民主的管理，而不是以

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

综上可见，除了所指对象范围两者有一致性

以外，高校治理所倡导的民主机制、多元参与与依

法治校是高度一致的，其关系属性可以上升为民

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所以，欲开依法治校之大

局，先得开启高校治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依法治校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部分学者与教师认为，学术自由是高校的本

质属性之一，他们多多少少担忧依法治校对于高

校学术自由的冲击。

首先，从概念层面上分析，依法治校是针对

“人治”与“专制”而言的。学术自由则针对高校

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市场导向价值取向而言。因

此，两者是不冲突的。

其次，从实践层面上分析，我国《高等教育

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

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高

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和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依法治校是高校学术自由的逻辑

起点，高校学术自由正是法律所赋予的、所保障的。

三、依法治校与教授治校的关系

教授治校目前已经成为了高校主流价值追

求之一，被认为是大学变革图强的主要途径。我

们在肯定这一选择正确性的同时，不得不继续思

考：形式上的教授治校，能完成这一使命么？而

且，就目前的高校办学体制上看，有哪个大学不

是在实行教授治校呢？殊不知，绝大多数的高校

其主要责任人均有教授职称。

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中

国高校的校级领导绝大部分是教授，但他们大部

分管理行为和行政化单位没有太大的差异；另一

方面，即使很多高校所谓的“教授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其身份依然是二级学院的行政领导，其

行为依然是忠于长官意识的行政作风。

综上我们认为，依法治校必须成为教授治校

的前提和实现途径；如不遵守规则意识、不具备

法治精神，教授治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

有可能成为依法治校的阻力。

四、关于依法治校的立法技术问题

相比较而言，高校依法治校对于治理者的法

治素养要求更高，而提升其素质的困难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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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不同的世界大学排名逐渐兴起，

并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各种世界大学排名从总体

上看，都是把世界各地的大学放在一个涉及范围

较为广泛的国际可比框架内，利用在全球可以收

集、比较的一些数据，对大学的水平进行比较直

观、简化和相对科学的比较。这种做法，挑战了

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大学自身对大学卓越程度

的感知。因此，自世界大学排名产生之后，逐渐

成为世界各国大学评价、比较和社会组织参与大

学治理的重要形式之一。

一、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及其发展

世界大学排名以上海交通大学在2003年发

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以下简称ARWU）为标志。它的产生

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看一所大学在国

内是否卓越已经不够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分

从世界大学排名看一流大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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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评估它的卓越程度。世界大学排名的出现，

也意味着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突破了一个国家的边

界，而越来越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政策

的影响。2003年ARWU发布后不久，《泰晤士高

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THE）
和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

以下简称QS）合作在2004年也发布了世界大学

排行榜。两家的合作在2009年结束后，各自在

2010年发布了新的世界大学排名。2014年，《美

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了它的首份“世界最佳

大学排名”（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目

前，进行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有10余家。各家排

名涉及的范围不同，影响力各异。

ARWU使用教育质量、教师质量、科研成果、

师均表现等4个一级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侧重

于用科研指标来对大学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在

2015年发布的ARWU世界500强高校名单中，中

法治中国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笔会）

其主要原因有：高校法规涉及具体专业领域，需

要兼顾普通上位法和学校特色，制订者（教授或

领导）又通常属于非法学的专业工作者。

由此造成的实践困惑是，现行大学的管理制

度庞杂、程序极其烦琐，很多制度设计朝定夕改、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让广大师生应接不暇。这严

重阻碍了依法治校的进程，甚至打击了那些对依

法治校原本期待很高的教师与学生。

所以，依法治校的立法技术问题值得关注，

应作为重点攻关项目来抓。该项目最低达成目标

是探索具体专业人士与法学专业人士合作立法的

机制；最高目标追求应该是让高校具体专业管理

者兼备专业的立法知识、素养。

五、关于依法治校的宣传教育问题

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依法治校的实现

最终取决于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法治意识与素养，

这才是依法治校的基石。而奠定这一基石的重要

途径就是针对普通教师、学生的法治宣传与教育。

然而，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2012年《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通篇

关于宣教工作仅仅提出“加强和改善学生法制

教育”。这里面有两点需要商榷：第一，“法制教

育”范围显然过窄；第二，依法治校范畴中“法

治教育”显然也应该包括或者说更应该包括教

师群体。

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针对学生群体、法制

层面的教育）蔓延于整个高校，导致了高校法治

宣教工作的诸多缺陷。比如，在高校法治教育中

注重义务的告诫，轻视权利保护；关注法制知识

的灌输，轻视法理的探究；偏重于实体法律知识，

忽略对程序法的重视；等等。


